
 

证券简称：﹡ST 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公告编号：2016-006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16 年度拟为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提供壹亿零柒拾伍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担保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对子公司形成良好生产能

力有促进作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夏和

宁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宁化学”），为缓解目前面临的资金压力，向交通

银行宁夏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壹亿零柒拾伍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

为 1年，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宁夏捷美公司需本公司为其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经协商，本公司拟为和宁化学提供壹亿零柒拾伍万元的短期资金贷款

担保。 

2、2016年 2月 29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5名董事全票表决通过。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见。 

3、本次担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 条“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因此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9月 24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126,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勇；公司注册地址为宁夏银川市东宁能源化工基地

煤化工园区 B区；主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甲醇、煤化工及后续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筹建）。本公司持有宁夏捷美公司股权 100%。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宁夏捷美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573,616 万元，负债总额 472,464 万元,资产负债率

82.36%。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于 2016年 2月 19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2016年 2月 29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

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对缓解该公司的资金压力具有积极作用。本次担保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审议程序合法事项有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5,9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1.64%。 



 

五、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日 

 

 

 

 




